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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良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摘錄，全文請至教育部網站查詢） 

中華民國 111 年 1 月 27 日教育部臺教授體部字第 1110003836A 號令修正發布 

 

第 2 條    下列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良學生（包括身心障礙學生），得以畢業學歷或同等 

          學力，申請升學： 

          一、國民中學及其附設補習學校學生：升學高級中等學校或五年制專科學校。 

          二、高級中等學校及其進修部、獨立設立或大學校院附設之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學 

              生：升學大學或二年制專科學校。 

          三、專科學校及其進修部學生：升學大學或參加大學轉學考試。 

第 3 條    本辦法所定升學，其方式如下： 

          一、甄審：依招生學校所提名額，按第四條或第七條所定學生運動成績及志願，分 

              發入學。 

          二、甄試：依招生學校所提名額，按學生下列成績，經第十四條第二項術科檢定通 

              過後，依學生志願分發入學。但有第十四條第二項但書情形者，免參加術科檢 

              定： 

   (一) 第六條或第八條所定運動成績。 

   (二)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或第十四條第一項學科考試成績。 

          三、單獨招生考試：依招生學校所提名額，經該校辦理之運動成績優良學生升學考 

              試通過。 

          四、大學轉學考試：前條第三款學生參加大學轉學考試，依考試簡章規定，按其運 

              動成績等級加分通過。 

第 4 條    第二條各款所定學生，依國家代表隊教練與選手選拔培訓及參賽處理辦法規定，代 

          表國家參加國際運動賽會（以下簡稱國際賽會），獲得下列成績之一者，得申請甄 

          審： 

          一、奧林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成績不限。 

          二、亞洲運動會（以下簡稱亞運）：奧運種類前八名，非奧運種類前六名。 

          三、世界大學運動會：前六名。 

          四、世界運動會：前六名。 

          五、青年奧林匹克運動會：前六名。 

          六、亞洲青年運動會：前四名。 

          七、東亞青年運動會：前三名。 

          八、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主辦之下列正式賽會： 

           （一）世界錦標（盃）賽：奧運種類前八名，非奧運種類前六名。 

           （二）世界青年錦標賽：前四名。 

           （三）世界青少年錦標賽：前四名。 

          九、亞洲單項運動總（協）會主辦之下列正式賽會： 

           （一）亞洲錦標（盃）賽：前四名。 

           （二）亞洲青年錦標賽：前四名。 

           （三）亞洲青少年錦標賽：前四名。 

          十、其他賽會名稱及名次： 

           （一）世界中學生運動會：前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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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亞洲室內及武藝運動會、亞洲沙灘運動會：前三名。 

           （三）亞洲及太平洋（以下簡稱亞太）運動組織主辦之下列正式賽會： 

                 1.亞太錦標（盃）賽：前四名。 

                 2.亞太青年錦標賽：前四名。 

                 3.亞太青少年錦標賽：前四名。 

           （四）國際大學運動總會主辦之世界大學單項錦標賽：前六名。 

           （五）國際學校運動總會主辦之世界中學單項錦標賽：國家組前四名或學校組前三 

                 名。 

           （六）經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認可公告之賽會及名次。  

第 5 條   前條各款所定賽會之參賽國（地區）及隊（人）數，應符合下列規定。但賽會競賽 

          規程定有會前賽、資格賽或參賽成績規定者，不在此限： 

          一、前二名：應有四國（地區）及四隊（人）以上。  

          二、第三名：應有五國（地區）及五隊（人）以上。  

          三、前二款以外之名次：應有六國（地區）及六隊（人）以上。 

第 6 條    第二條各款學生，參加國際賽會或國內全國性運動賽會（以下簡稱國內賽會），獲 

          得下列成績之一者，得申請甄試： 

          一、參加第四條各款規定賽會：成績不限。 

          二、參加前款以外之下列國際賽會，獲得前三名： 

           （一）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亞洲單項運動總（協）會，或亞太運動組織主辦或認 

                 可之運動錦標賽。 

（二）中華奧林匹克委員會認可之單項運動協會遴選及培訓或邀請參加之賽會。 

          三、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前八名。 

          四、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前八名。 

          五、本部核定辦理之中等學校運動聯賽：最優級組前八名。 

          六、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或全國單項運動協會指定，該學年度前二款賽 

              會運動種類或項目以外經本部核定之錦標賽，其成績符合下列規定者： 

           （一）參賽隊（人）數十六個以上：最優級組前八名。 

           （二）參賽隊（人）數十四個或十五個：最優級組前七名。 

           （三）參賽隊（人）數十二個或十三個：最優級組前六名。 

           （四）參賽隊（人）數十個或十一個：最優級組前五名。 

（五）參賽隊（人）數八個或九個：最優級組前四名。 

（六）參賽隊（人）數六個或七個：最優級組前三名。 

（七）參賽隊（人）數四個或五個：最優級組前二名。 

（八）參賽隊（人）數二個或三個：最優級組第一名。 

第 12 條   申請甄審者，應檢附最近三年內運動成績證明；申請甄試者，應檢附最近二年內運 

          動成績證明。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其期間得予以延長： 

          一、服兵役者：依兵役法第二條所定服兵役者之服役期間或國家體育競技代表隊服 

              補充兵役辦法第六條所定補充兵役者之列管期間延長。 

          二、生育者：每胎延長二年。 

第 20 條   第二條第三款學生合於下列各款規定之一，報考大學轉學考試者，得依各辦理大學 

          轉學考試之簡章規定予以加分，最高不得逾總分百分之十： 

          一、合於第四條規定。 

          二、合於第六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之一。 

          三、代表學校參加大專校院運動聯賽，獲得最優級組前六名。 

          四、代表學校參加大專校院運動會、大專校院各項運動錦標賽，獲得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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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1 條 第六條、第八條所定國內賽會，因發生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災害、傳染病 

          防治法第三條第一項所定傳染病，或其他重大變故，致延期或停止舉辦時，得以其 

          他國內賽會成績作為採計學生甄試之成績；其他國內賽會、運動種類或項目、成績 

          名次、運動成績等級加分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部公告之。 

第 21-2 條 第四條、第七條所定國際賽會，因發生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災害、傳染病 

          防治法第三條第一項所定傳染病，或其他重大變故，致延期或停止舉辦時，取得各 

          該國際賽會國家代表隊選手資格或參賽資格者，得申請甄審或甄試。  

          前項以外之下列國際賽會有前項延期或停止舉辦之情形時，取得各該國際賽會之國 

          家代表隊選手資格或參賽資格者，得申請甄試：  

          一、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亞洲單項運動總（協）會，或亞太運動組織主辦或認可之 

              運動錦標賽。  

          二、中華奧林匹克委員會認可之單項運動協會遴選及培訓或邀請參加之賽會。  

          三、國際各類身心障礙者運動組織主辦之國際或洲際單項運動錦標賽。 

 


